	公
	公告

	江陵春告字第11204020號


	處理廢棄塑膠袋方式

	公告日期112.04.25    公告期限112.05.01

	 親愛的住戶大家好:

為配合新店區清潔隊要求，除單一材質塑膠袋(耐熱、背心袋、菜市場袋)因裝廚餘,免使用環保垃圾袋外;其餘塑膠袋或包裝袋皆不可回收，需以一般垃圾方式處理，丟棄在自家垃圾袋或社區設置之大型垃圾袋內，煩請依規定分類(如附圖所示)。
感謝您的配合!

          江陵春社區管理委員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塑膠袋分類方式如下:
可回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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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垃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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